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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本标准修改采用国际标准ＩＳＯ６６３：２００７《动植物油脂　不溶性杂质含量的测定》（英文版）。

本标准与ＩＳＯ６６３：２００７的主要差异如下：

———油脂试样制备要求按ＧＢ／Ｔ１５６８７（ＧＢ／Ｔ１５６８７—１９９５，ｅｑｖＩＳＯ６６１：１９８９）。

为了便于使用，本标准进行了下列编辑性修改：

———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；

———将“本国际标准”改为“本标准”；

———用小数点“．”代替原文中作为小数点的“，”；

———对有关公式进行了编号。

本标准代替ＧＢ／Ｔ１５６８８—１９９５《动植物油脂中不溶性杂质含量的测定》。

本标准与ＧＢ／Ｔ１５６８８—１９９５相比较的主要变化为：

———增加了有关试样制备的规定；

———修改了精密度要求。

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。

本标准由国家粮食局提出。

本标准由全国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

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：华中农业大学、武汉市标准化研究院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彭光华、黄勇、李顺泉、朱影、黄青、许倩兮。
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
———ＧＢ／Ｔ１５６８８—１９９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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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植物油脂　不溶性杂质

含量的测定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动植物油脂中不溶性杂质含量的测定方法。

本标准适用于动植物油脂。如果皂类（特别是钙皂）或氧化脂肪酸不作为不溶性杂质含量进行计

算，应采用不同的溶剂和操作方法，使不溶性杂质含量的测定符合相关要求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／Ｔ１５６８７　油脂试样制备（ＧＢ／Ｔ１５６８７—１９９５，ｅｑｖＩＳＯ６６１：１９８９）

３　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
３．１

不溶性杂质含量　犻狀狊狅犾狌犫犾犲犻犿狆狌狉犻狋犻犲狊犮狅狀狋犲狀狋

在本标准规定的条件下，不溶于正己烷或石油醚的物质及外来杂质的量。

　　注１：含量用质量分数表示。

　　注２：这些杂质包括机械杂质、矿物质、碳水化合物、含氮化合物、各种树脂、钙皂、氧化脂肪酸、脂肪酸内酯和（部

分）碱皂、羟基脂肪酸及其甘油酯等。

４　原理

用过量正己烷或石油醚溶解试样，对所得试液进行过滤，再用同样的溶剂冲洗残留物和滤纸，使其

在１０３℃下干燥至恒质计算不溶性杂质的含量。

５　试剂

警告：应采用处理危险品的操作规则，遵循各种技术、组织及个人的安全措施。

除另有说明，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。

５．１　正己烷或石油醚：石油醚的馏程为３０℃～６０℃，溴值小于１。上述任何一种溶剂，每１００ｍＬ完

全蒸发后的残留物应不超过０．００２ｇ。

５．２　硅藻土：经纯化、煅烧，其质量损失在９００℃（赤热状态）下少于０．２％。

６　仪器

实验室常规设备和试验仪器及以下仪器。

６．１　分析天平：分度值０．００１ｇ。

６．２　电烘箱：可控制在１０３℃±２℃。

６．３　锥形瓶：容量２５０ｍＬ，带有磨口玻璃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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